


陸、非營業部分各委員會審查結果
內政委員會審查結果
甲、內政部主管
一、作業基金－營建建設基金
(一)業務計畫：應依據業務收支、轉投資、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
1.業務總收入：53億4,165萬1千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113億1,878萬8千元，照列。
3.本期短絀：59億7,713萬7千元，照列。
(三)解繳公庫淨額：無列數。
(四)轉投資計畫：無列數。
(五)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67萬6千元，照列。
(六)國庫增撥基金額：無列數。
(七)補辦預算：306萬7千元，照列。
(八)通過決議7項：
1.111年度「住宅基金」之「業務成本與費用」編列101億8,240萬2千元，爰凍結100萬元，俟內政部就下列各案，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1)「住宅基金」之「業務成本與費用」編列101億8,240萬2千元，其中「社會住宅興辦經費」編列37億1,927萬元，為協助青年及弱勢家戶基本居住需求，行政院推動社會住宅興辦計畫係以多元方式取得社會住宅，其一為直接興建，另一為包租代管，惟二者所預定提供之社會住宅數量仍未達政策目標。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內政部針對強化推動社會住宅興辦計畫，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張宏陸　

連署人：湯蕙禎　王美惠　

(2)為協助青年及弱勢家戶基本居住需求，行政院核定社會住宅興辦計畫，規劃於8年間興辦20萬戶社會住宅，除直接興建12萬戶外，另以包租代管8萬戶增加社會住宅之量能。

經查106年度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試辦計畫，已於108年11月底屆期，累計媒合僅5,157戶次、占總核定戶數9,670戶之53.33%，成效不盡理想。包租代管第2期計畫縣市版，截至111年2月累計媒合8,590戶、占總核定之戶數1萬3,700戶之62.70%。包租代管計畫整體執行情形（含第2期、第3期縣市版及公會版）目前媒合戶數3萬3,243戶，距離原本設定110年底要達成5萬戶之目標差距甚大，實際媒合率仍有提升空間。其中，嘉義市第2期僅媒合281戶，第3期111年1月底上路，預計目標500戶租屋媒合。
據營建署說明，包租代管計畫執行成效不佳，主要係我國租賃市場長期為小眾市場，房東較無委託業者辦理包租代管習慣，租屋市場長期地下化，以致媒合情形不如預期。爰此，凍結該項預算，請內政部強化推動包租代管研議具體作為以提高政策誘因，提升現有民間閒置房屋使用率、激勵屋主釋出空屋資源進入租屋市場；並視包租代管各期計畫後續實施情形，持續宣導以提高媒合率，俾提升計畫成效，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王美惠　

連署人：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湯蕙禎　

(3)111年度「營建建設基金」之「住宅基金」中「其他業務費用－雜項業務費用－會費、捐助、補助、分攤、救助（濟）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助與獎助」項下編列1,972萬6千元，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原有住宅無障礙措施改善先期計畫。
然因增設升降設備或是無障礙設施，仍需民眾自行負擔部分支出，且須經一定比例之共有人或區分所有權人同意，導致申請意願不高，108年度至110年8月底之預算執行率僅各為8.74%、0%及6.82%，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內政部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羅美玲　

連署人：王美惠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4)111年度「住宅基金」之「業務成本與費用」編列101億8,240萬2千元，其中「其他業務費用」之「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原有住宅無障礙措施改善先期計畫」編列1,972萬6千元。為加速建構無障礙環境，補助原有住宅增設無障礙設施，補助範圍包括符合一定標準之原有住宅公寓大廈共用部分改善無障礙設施、原有住宅公寓大廈5層以下建築物共用部分改善無障礙設施及設置昇降設備。惟增設無障礙措施尚需自行支付相關支出等因素，致申請意願低落。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內政部針對鼓勵民眾申辦並強化宣導計畫，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張宏陸　

連署人：湯蕙禎　王美惠　

2.111年度「中央都市更新基金」之「業務成本與費用」編列3億2,309萬6千元，爰凍結50萬元，俟內政部就下列各案，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1)111年度「中央都市更新基金」之「行銷及業務費用」項下「服務費用」之「旅運費」編列80萬7千元，其中國外旅費編列47萬7千元，然因考量全球新冠肺炎變種病毒再起，對於111年度疫情影響仍不明，可預期赴國外考察，仍有相當風險。為督促預算有效運作，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內政部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吳琪銘　

連署人：王美惠　湯蕙禎　

(2)111年度「中央都市更新基金」之「其他業務費用」編列1億9,545萬元，其中「補助地方政府辦理老舊公寓整建維護規劃建設與工程施作」編列4,000萬元。我國平均屋齡老化，形成公共安全之隱憂，都市更新重建為提升民眾居住安全及品質之方法，惟我國都市更新速度仍為緩慢，推動情形未盡理想。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內政部針對都市更新前改善建築物耐震能力不足等公安問題及加速都市更新重建，提出策進作為，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張宏陸　

連署人：湯蕙禎　王美惠　

(3)111年度「中央都市更新基金」之「其他業務費用－雜項業務費用－會費、捐助、補助、分攤、救助（濟）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助與獎助」編列3,000萬元，補助政府機關（構）辦理都市再發展及公共設施用地檢討之規劃作業。惟截至110年7月底，擬進行之375處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件，僅4處已完成核定發布實施，成效有待加強。內政部應積極敦促地方政府變更不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以維護所有權人之權益，促進土地資源合理使用。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內政部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羅美玲　

連署人：王美惠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4)為有效利用土地資源，檢討變更不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以維護所有權人權益，並促使有限之土地資源合理利用，內政部於102年11月29日訂定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另為協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加速辦理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由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該補助作業原訂作業期程為103至106年度，考量第一階段盤點清查全市、全縣公共設施用地屬性多且面積大，且各類公共設施用地開闢使用情形、機關需求調查繁瑣，爰修正延長作業期程至110年。惟截至110年7月底，擬進行之375處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件，僅4處已完成核定發布實施，其餘皆未完成。另該補助款104至110年8月底之預算執行率，各為72%、38%、16%、11%、56%、57%及31%，預算執行情況不盡理想。

為有效利用土地資源，檢討變更不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爰此，凍結該項預算，俟內政部督促地方政府於一定期限內積極辦理並提出改善作法，俾提升計畫成效，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王美惠　

連署人：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湯蕙禎　

3.111年度「營建建設基金」之「其他業務費用」項下分支計畫「服務費用」編列14億2,911萬9千元。根據行政院106年3月6日所核定興辦計畫，規劃8年興辦20萬戶社會住宅，透過興建12萬戶及包租代管民間空餘屋8萬戶來達成目標。經查，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所公布的資料顯示，直接興辦社會住宅的進度顯示，截至110年8月底合計4萬7,340戶，尚有7,936戶待開工、2萬0,639戶仍在興建中，其期程計畫能否在8年內完成進度而有所疑慮，為督促預算有效運用，爰請內政部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吳琪銘　

連署人：王美惠　湯蕙禎　

4.111年度「營建建設基金」之「住宅基金」中「其他業務費用－雜項業務費用－會費、捐助、補助、分攤、救助（濟）與交流活動費－補貼（償）、獎勵、慰問與救助（濟）」編列59億7,962萬2千元，辦理各項住宅貸款利息差額及租金補貼。然106至109年度該科目之預算編列分別為46億餘元、44億餘元、44億餘元及48億餘元，預算執行率分別為87%、84%、83%及85%，均有賸餘6億元以上，爰請內政部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羅美玲　

連署人：王美惠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5.111年度「營建建設基金」分基金「住宅基金」之「其他業務費用」項下分支計畫「會費、捐助、補助、分攤、救助（濟）與交流活動費」中，辦理「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包租代管計畫」編列經費10億0,136萬3千元。有鑒於106年度「包租代管試辦計畫」（縣市版）至108年11月底屆期之累計媒合率為53.33%，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第3期計畫（縣市版）及（公會版）至110年8月底之累計媒合率各為1.77%、18.78%，因實施日尚短，實施成效仍待提升，為督促預算有效運用，爰請內政部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吳琪銘　

連署人：王美惠　湯蕙禎　

6.行政院於104年9月間核定整體住宅政策，期在多元居住協助與社會住宅之規劃下，達到不同所得水準、身心機能、性別、年齡等國民，均擁有適宜且有尊嚴居住環境之目標。另為落實「安心住宅計畫」，計畫目標為8年內完成規劃興建20萬戶只租不賣社會住宅，行政院爰推動社會住宅興辦計畫，預計在113年底完成興建20萬戶社會住宅，住宅基金於111年度預算案編列社會住宅興辦經費37億1,927萬元。經查，截至111年2月底止原住民族人移居至都會地區人數業已達到28萬3,096人、占族人人數之48.71%，內政部應研議原住民族人得優先承租社會住宅，並提供更為優惠之租金折扣，以滿足族人在都會地區之租屋需求，於1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辦理情形書面報告。

提案人：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王美惠　管碧玲　

7.111年度中央都市更新基金預算，編列補助地方政府委外成立輔導團辦理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業務2,000萬元；補助辦理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計畫補助作業3,000萬元。為因應潛在災害風險，加速都市計畫範圍內危險及老舊瀕危建築物之重建，內政部補助辦理危老重建計畫，冀帶動危老建築之重建，改善居住環境，提升建築物安全與國民生活品質。

經查自107年度辦理危老重建補助以來，截至110年8月底計有2,237件申請案，核准1,700件，包含107年度72件、108年度314件、109年度850件、110年截至8月底464件；其中嘉義市累計受理案件20件、僅核准15件。雖全國整體案件量逐年成長，惟對比我國屋齡30年以上之房屋高達449萬餘件，仍屬有限。據營建署說明，係因危老重建須經住戶全體同意始得進行，及重建工程經費籌措不易等因素，致申請危老重建案件未如預期。

考量我國屋齡老化，為加速都市計畫範圍內危險及老舊瀕危建築物之重建，請營建署積極宣導，確實瞭解協助解決實務執行之困難，並研議具體作法俾強化建築物安全與提升國民生活品質，以利政策推動，並於1個月內提供書面報告予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提案人：王美惠　

連署人：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湯蕙禎　

主席：保留協商。

宣讀二、作業基金－實施平均地權基金部分。

二、作業基金－實施平均地權基金
(一)業務計畫：應依據業務收支、轉投資、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
1.業務總收入：4,954萬6千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1,494萬7千元，照列。
3.本期賸餘：3,459萬9千元，照列。
(三)解繳公庫淨額：無列數。
(四)轉投資計畫：無列數。
(五)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無列數。
(六)國庫增撥基金額：無列數。
(七)通過決議5項：
1.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自109年12月31日起由行政院授權設立，適時協助地方政府加速開發、協助部會取得重大建設用地，節省用地取得經費同時帶動地方發展。111年度業務計畫區段徵收及土地重劃僅針對新北市兩處進行辦理，爰請內政部研議策進作為及提高效率方案，並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張宏陸　

連署人：湯蕙禎　王美惠　

2.為協助中央各部會取得重大政策所需建設用地，以及適時協助地方政府加速辦理具專案性、政策性之整體開發，內政部設立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以區段徵收或土地重劃方式自主興辦開發，期望達到有效掌控開發模式、開發進度，以及節省建設用地取得所需經費，適時協助地方政府取得建設用地，帶動地方發展。該基金自111年度起編列預算，支應新北市土城司法園區區段徵收計畫及新北市汐止區文高三用地市地重劃計畫之開發經費。

依預算法第21條規定，該基金爰訂定「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並於110年4月至6月辦理草案預告，110年8月6日送行政院審議，已於11月10日訂定發布。

內政部成立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並自111年度起編列預算，請內政部儘速研議訂定會計制度等內部控制相關規章，以健全基金之財務業務運作，於3個月內提供書面報告予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提案人：王美惠　

連署人：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湯蕙禎　

3.內政部於109年底成立「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自111年度起編列預算。該基金111年度預算案編列業務收入4,954萬6千元，業務成本與費用1,494萬7千元，收支相抵後賸餘3,459萬9千元。

該基金用途係為協助中央各部會取得重大政策所需建設用地、適時協助地方政府加速辦理具專案性、政策性之整體開發，內政部依「中央政府特種基金管理準則」第5條，經行政院同意於109年底設立「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以區段徵收或土地重劃方式自主興辦開發，可以有效掌控開發模式、開發進度，以及節省建設用地取得所需經費，適時協助地方政府取得建設用地，帶動地方發展。

該基金自111年度起編列預算支應經費：
(1)新北市土城區司法園區區段徵收計畫。

(2)新北市汐止區文高三用地市地重劃計畫之開發經費。

但是，依預算法第21條規定：「政府設立之特種基金，除其預算編製程序依本法規定辦理外，其收支保管辦法，由行政院定之，並送立法院」，該基金因此訂定「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於110年4月至6月辦理草案預告，並於8月6日送行政院審議，已於11月10日訂定發布。
因該基金事涉各項地方重大建設經費，爰請內政部儘速依照「預算法」規定，加速建立會計制度等內部控制相關規章。

提案人：湯蕙禎　

連署人：王美惠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4.111年度內政部「實施平均地權基金」預算「其他長期投資－政策性開發不動產」編列31億4,879萬7千元預算，係為辦理新北市土城司法園區區段徵收計畫。

為配合司法與矯正機關遷建（臺北看守所、臺北女子看守所、新北市地方法院、新北市地方檢察署）需要，同時紓解國道3號中和及土城交流道交通壅塞問題，內政部爰擬定土城司法園區整體開發計畫，就解禁後之「土城彈藥庫原址用地」進行區段徵收整體規劃開發，行政院已於110年5月間核定，並採2期開發方式進行：
第1期新北市土城司法園區區段徵收計畫期程為110至116年度，開發總成本122億0,359萬8千元，其中111年度先行編列31億4,879萬7千元。

土地徵收範圍包含：原土城彈藥庫軍事禁建、限建範圍，部分土城都市計畫暫緩發展區內屬北土城交流道匝道口工程用地、土城計畫區與原軍事禁建、限建範圍之非都市土地與土城都市計畫相鄰之保護區，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開發，徵收後主要用於土城交流道用地、司法與矯正機關遷建用地。
規劃時程：110年度辦理前置規劃作業，111年度辦理協議價購土地、區段徵收公聽會及徵收公告，112年度進行地上物拆遷及高速公路用地交付作業，113至115年度辦理公共工程施工、抵價地分配作業及機關用地與司法專用區用地交付作業，預計116年度辦竣財務結算成果報告，以配合司法與矯正機關遷建用地需要及116年度北土城交流道通車時程。
該計畫涉及單位除營建署以外，亦涉及新北市政府、交通部國道高速公路局、司法院、法務部等，事權複雜。因此請內政部於3個月內提出書面報告，說明是如何與各單位協調溝通，除解決新北市土城司法園區區段徵收計畫土地以外，同時亦能協助規劃「土城交流道」未來得以順利通車，以有效舒緩當地交通擁塞問題。

提案人：湯蕙禎　

連署人：王美惠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5.111年度「實施平均地權基金」編列「其他長期投資－政策性開發不動產」預算共1億2,054萬元，用於辦理新北市汐止文高三用地市地重劃計畫：辦理市地重劃計畫書報核及公告實施，舉行土地所有權人說明會及異議處理，地上物查估及發放拆遷補償費等事項。
該案是因營建署為配合「社會住宅興辦計畫」，擇定辦理新北市汐止文高三用地市地重劃計畫，透過市地重劃方式取得社福用地，以供規劃興辦「汐止區社會住宅」，藉以重新整理重劃區地籍，改善當地生活環境。

計畫期程110至113年度共4年，110年度已先由內政部支應10萬8千元之先期作業費，111至113年度改由該基金編列2.67億元經費，重點如下：
(1)重劃區域：
新北市汐止大同路2段，南側近台鐵汐科站，北側近汐止交流道，現況為倉儲、資源回收場、閒置空地。

(2)規劃面積：
市地重劃面積約3.54公頃，透過都市計畫變更，將文高三用地及其周圍用地規劃以市地重劃重新整理地籍，以取得社福用地（0.68公頃）、住宅區（1.37公頃）、道路及公園（1.36公頃）及其他用地。

內政部於110年度起開始辦理該計畫各項前置作業，包括選定重劃區、籌編經費、舉行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及編造基本圖冊等工作事項，111年度擬辦理市地重劃計畫書報核及公告實施，舉行土地所有權人說明會及異議處理，地上物查估及發放拆遷補償費等工作。

該案營建署預計於111年8月完成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計畫及都市計畫變更審議後，由內政部依平均地權條例第56條第2項規定，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草案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實施，據以辦理後續市地重劃事宜，然查市地重劃計畫書送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定時，尚須公告滿30日後實施，公告期間若有反對意見，尚須進行「調處」等程序，方可以進行地上物查估及發放補償金等作業，是否能如預定期程於111年度內辦理「地上物查估及發放補償金」，仍有疑問。

另外，該基金111年度預算案除編列重劃費用4,096萬9千元（含地上物補償費3,688萬7千元、地籍整理費167萬元、查估委辦費50萬元及重劃業務費191萬2千元）外，卻編列有工程費用7,802萬4千元（含施工工程費473萬2千元、管線工程費7,279萬5千元、工程管理費49萬7千元）。
但是查原訂之「新北市汐止文高三用地市地重劃計畫預計時程表」，112年度才為施工年度，因此「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所編列之111年度工程施工經費，並不符合原擬訂於112年度進行施工之時間。因此，請內政部應衡酌實際狀況，重新調整工作期程、預算編列時間點。
新北市汐止文高三用地市地重劃計畫預計時程表
	年度
	工作內容

	110
	選定重劃區、籌編經費、舉行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及編造基本圖冊等。

	111
	辦理市地重劃計畫書報核及公告實施，舉行土地所有權人說明會及異議處理，地上物查估及發放拆遷補償費等。

	112
	工程施工，查定重劃前後地價，土地分配設計及計算負擔等。

	113
	分配結果公告及異議處理、地籍整理及權利變更登記、點交土地及清償。


資料來源：立法院預算中心

提案人：湯蕙禎　

連署人：王美惠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主席：保留協商。

宣讀三、特別收入基金－新住民發展基金部分。

三、特別收入基金－新住民發展基金
(一)業務計畫：應依據基金來源與用途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
1.基金來源：5億0,114萬5千元，照列。
2.基金用途：3億7,195萬1千元，照列。
3.本期賸餘：1億2,919萬4千元，照列。
(三)解繳公庫：無列數。
(四)通過決議10項：
1.111年度「新住民發展基金」之「基金用途」編列3億7,195萬1千元，爰凍結50萬元，俟內政部就下列各案，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1)111年度內政部「新住民發展基金」編列「基金用途」3億7,195萬1千元，然據新住民發展基金109年度決算書所載，109年度核定276案，截至110年7月底止尚有34案未結案，預算執行效益難以有效監督，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內政部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莊瑞雄　

連署人：湯蕙禎　王美惠　

(2)111年度內政部「新住民發展基金」編列「基金用途」3億7,195萬1千元，其中編列了3億5,192萬元，用途係補捐助各級政府機關、財團法人或非營利社會團體之申請計畫。然據新住民發展基金109年度決算書所載，109年度核定276案，截至110年7月底止尚有34案未結案，顯示預算執行尚欠理想，年代久遠無法結案。為督促其檢討原因並據以趕辦清理，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內政部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吳琪銘　

連署人：湯蕙禎　王美惠　

(3)111年度「新住民發展基金」預算「基金來源」共編列5億0,114萬5千元，係政府為加強對新住民照顧，開發、整合各界資源，保障其權益並提高生活品質，共創多元文化社會目標。其中基金用途項目辦理新住民社會安全網絡服務計畫編列3,577萬元，用以補捐助辦理設籍前新住民遭逢特殊境遇福利扶助及社會救助計畫，予即時救助措施具急迫性因素，然該計畫106至109年度預算執行率均不及七成，顯示預算執行未見理想。為有效督促其檢討原因，加強相關業務宣導，有效發揮預期效益，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內政部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鄭麗文　李德維　鄭天財Sra Kacaw

翁重鈞　　　　　

(4)111年度內政部「新住民發展基金」之「基金用途」編列辦理新住民社會安全網絡服務計畫3,577萬元，其中補捐助辦理設籍前新住民遭逢特殊境遇福利扶助及社會救助計畫編列經費1,000萬元，據新住民發展基金106至109年度預決算情形，該計畫預算執行率分別為61.81%、65.53%、66.24%及36.04%，均不及七成，為督促預算有效使用，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內政部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吳琪銘　

連署人：湯蕙禎　王美惠　

(5)111年度內政部「新住民發展基金」之「基金用途」編列辦理新住民社會安全網絡服務計畫3,577萬元，其中補捐助辦理設籍前新住民遭逢特殊境遇福利扶助及社會救助計畫編列經費1,000萬元，據新住民發展基金106至109年度預決算情形，該計畫預算執行率分別為61.81%、65.53%、66.24%及36.04%，均未達七成，為在不影響福利扶助及社會救助計畫進行下督促有效使用預算，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內政部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莊瑞雄　

連署人：湯蕙禎　王美惠　

(6)111年度內政部「新住民發展基金」之「辦理新住民社會安全網絡服務計畫」編列3,577萬元，其中「補捐助辦理設籍前新住民遭逢特殊境遇福利扶助及社會救助計畫」編列1,000萬元。「新住民發展基金」辦理特殊境遇扶助，為協助家庭境遇困難之新住民給予緊急照顧，惟近年該計畫執行率不佳，109年度不及四成，另實際受益人數亦逐年銳減。因執行審查及撥付相關經費為地方政府之職責，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內政部就加強宣導推廣及提升補助效益，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張宏陸　

連署人：湯蕙禎　王美惠　

(7)111年度「新住民發展基金」之「基金用途」中「辦理新住民家庭成長及子女托育、多元文化計畫」辦理補（協）助政府機關（構）、民間團體、私校之補捐助共編列9,970萬元，其中「補捐助辦理多元文化推廣及相關宣導計畫」編列5,500萬元，超過該預算數的二分之一以上，另外3項計畫「補助辦理新住民子女臨時托育服務計畫」、「捐助辦理新住民家庭教育及相關支持性服務計畫」、「補捐助辦理新住民家庭語言文化體驗學習計畫」更為實質性，對於新住民或其家庭更直接助益的部分反而不及二分之一，為督促預算有效使用，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內政部就用途計畫需求評估及效益，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莊瑞雄　

連署人：湯蕙禎　王美惠　

2.111年度「新住民發展基金」預算編列「基金來源」5億0,114萬5千元，較110年度預算增加14萬9千元，主要係利息收入增加所致。該基金無特定收入來源，歷年來均仰賴國庫撥款補助以維持運作。109年底止，該基金專戶餘額近6億餘元，有鑒於基金投資報酬率逐年下降，且目前銀行存款利率偏低，基金管理機關應審慎將資金彈性運用於「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所定之各項長短期投資工具，俾提升基金運用收益並減輕國庫負擔。

提案人：鄭天財Sra Kacaw李德維　林文瑞　翁重鈞　

3.111年度「新住民發展基金」預算編列「基金用途」3億7,195萬1千元，除一般行政管理計畫等經費2,003萬1千元外，其餘3億5,192萬元均以補捐助方式由中央政府、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財團法人或以非營利為目的之立案社會團體申辦各項照顧輔導計畫。
經查「新住民發展基金」109年度決算，109年度共執行補助計畫330案、總金額3億1,365萬3千元，包含107年度核定計畫5案、108年度核定計畫107案、109年度核定計畫217案。惟截至109年12月底止仍有108年度核定15案尚未結案。另據該基金說明，109年度核定276案，截至110年7月底，仍有34案尚未結案。

「新住民發展基金」各年度預算逾九成經費用於補捐助各級政府機關、財團法人或非營利社會團體之申請計畫，移民署為該基金管理機關，應確實執行對於各項補助計畫之審查、執行與管理，妥適控管各補助計畫之執行與核銷進度，俾各項補助計畫能如期完成結案，並提出檢討與改善作為，於1個月內提供書面報告予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提案人：王美惠　

連署人：湯蕙禎　羅美玲　

4.111年度「新住民發展基金」之「基金用途」辦理新住民社會安全網絡服務計畫預算編列3,577萬元，其中補捐助辦理設籍前新住民遭逢特殊境遇福利扶助及社會救助計畫編列經費1,000萬元。

「新住民發展基金」係為扶助特殊境遇家庭解決生活困難，給予緊急照顧，協助其自立自強及改善生活環境。經查近年度「設籍前新住民遭逢特殊境遇福利扶助及社會救助計畫」之預、決算情形，106至109年度預算數分別為854萬元、854萬元、854萬元及1,200萬元，預算執行率各為61.81%、65.53%、66.24%及36.04%，均不及預算數七成。據移民署說明，該計畫係屬預防性年度計畫，其相關預算編列基礎每年均參酌前2年之決算及執行經驗，並考量相關機關政策規劃估計加以核定補助。

鑒於該計畫自106年度以來執行率均不及七成，109年度預算執行率更降至36.04%，為落實扶助設籍前新住民家庭渡過困境，請內政部研議協調相關機關加強業務宣導，俾有效發揮該基金設置之預期效益，並於1個月內提供書面報告予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提案人：王美惠　

連署人：湯蕙禎　羅美玲　

5.111年度「新住民發展基金」編列「基金來源」5億0,114萬5千元，編列「基金用途」3億7,195萬1千元，較110年度預算增加755萬9千元，收支相抵後賸餘1億2,919萬4千元，收支尚稱平穩。

「新住民發展基金」補捐助辦理設籍前新住民遭逢特殊境遇福利扶助及社會救助計畫，係為扶助特殊境遇家庭解決生活困難，給予緊急照顧，協助其自立自強改善生活環境。

111年度「新住民發展基金」之「基金用途」預算辦理「新住民社會安全網絡服務計畫」編列3,577萬元，其中「補捐助辦理設籍前新住民遭逢特殊境遇福利扶助及社會救助計畫編列經費」1,000萬元。

據「設籍前新住民遭逢特殊境遇福利扶助及社會救助計畫」近年度之預、決算情形，106至109年度預算數分別為854萬元、854萬元、854萬元及1,200萬元，執行率各為61.81%、65.53%、66.24%及36.04%，均未達到預算數七成，109年度預算執行率更低，降至36.04%：
近年度「設籍前新住民遭逢特殊境遇福利扶助及社會救助計畫」之預、決算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預  算
	決  算

	
	核定補助人數
	核定補助金額
	預算數
	實際受益人數
	實際補助金額
	決算數
	執行率(%)

	106
	904
	7,633
	8,540
	904
	6,012
	5,279
	61.81%

	107
	726
	8,912
	8,540
	738
	5,478
	5,596
	65.53%

	108
	616
	10,011
	8,540
	630
	5,019
	5,657
	66.24%

	109
	620
	10,919
	12,000
	537
	4,657
	4,325
	36.04%

	110
	435
	10,565
	11,000
	-
	-
	2,563
	-


說明：110年度決算為截至7月底止執行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

因此請內政部予以檢討，提出有效提升執行率方案，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湯蕙禎　

連署人：王美惠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6.111年度「新住民發展基金」編列「辦理新住民社會安全網絡服務計畫」3,577萬元，其中補捐助辦理設籍前新住民遭逢特殊境遇福利扶助及社會救助計畫經費1,000萬元，較110年度預算減少100萬元。該項預算係為扶助特殊境遇家庭解決生活困難，給予緊急照顧，協助其自立自強及改善生活環境，惟近年預算執行率：106至109年度各為61.81%、65.53%、66.24%及36.04%，均不及七成，為扶助設籍前新住民家庭渡過困境，內政部應加強業務宣導，俾有效發揮是項預算預期效益。
提案人：鄭天財Sra Kacaw李德維　林文瑞　翁重鈞　

7.「新住民發展基金」補捐助辦理「設籍前新住民遭逢特殊境遇福利扶助及社會救助計畫」，係為扶助特殊境遇家庭解決生活困難，給予緊急照顧，協助其自立自強及改善生活環境。惟查計畫近年度之預、決算情形，執行率均不及預算數七成。為扶助設籍前新住民家庭渡過困境，爰請內政部協調相關機關加強業務宣導，並於2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具體策進之書面報告。

提案人：賴香伶　

連署人：鄭天財Sra Kacaw李德維　翁重鈞　

8.經查「新住民發展基金」補助「新住民及其子女參與活化產業亮點計畫」申請案量及核定案量歷年以來績效不盡理想，108年度核定2案、109及110年度皆僅核定1案。該基金自105年起由原初以輔導與照顧之主軸轉型為提升新移民自身社會資本，增進其社會階層流動性之積極發展作為，上揭之創新亮點計畫應是最能達成基金轉型後之核心宗旨。基此，爰請內政部檢討計畫績效不彰之因素，並積極改善及擬訂具體措施，以達協助新住民多元發展之能力。

提案人：李德維　翁重鈞　鄭麗文　　　　　鄭天財Sra Kacaw葉毓蘭　

9.按新住民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下稱運用辦法）於民國109年12月28日修正，其中第5條有關新住民發展基金管理會（下稱管理會）委員組成部分，將原有委員33人下修至29人，並新增第2項規定：「前項委員具新住民、新住民子女身分之比例，不得少於第九款及第十款委員總數二分之一。」據內政部移民署說明，此一修正係為促進基金運作更具效能，並確保新住民權益。此一修正目的固然良善，惟依現行修正辦法，具新住民、新住民子女身分之委員於管理會之比例，其所受保障之最少名額仍僅占三分之一弱（9/29），爰請內政部研議再修正運用辦法，使具新住民、新住民子女身分之委員於管理會之比例再提升（如至少占三分之一強），俾達成前揭所示之修法目的，並於2個月內提出修正方向之書面報告。
提案人：賴香伶　

連署人：鄭天財Sra Kacaw李德維　翁重鈞　

10.有鑑於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各國政府為防堵疫情，紛紛祭出維護社會整體安全之措施，然而相關防疫權責機關皆以防疫優先，致使新住民家庭在疫情下面臨種種困境，其中婚姻移民者因性別、種族、國籍和經濟地位遭受多重歧視因疫情環境更顯惡化。

故為提升整體政府部門與國人對於新住民的認識與瞭解，增進民眾對新移民之認同，縮短社會距離，以建立社會和諧共榮、增進多元文化理解以營造繁榮公義的社會，達成新住民發展基金成立之目的。爰此，請內政部研擬相關具體作為，並積極辦理。

提案人：李德維　翁重鈞　鄭麗文　葉毓蘭　

主席：保留協商。

宣讀四、特別收入基金－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基金部分。

四、特別收入基金－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基金
(一)業務計畫：應依據基金來源與用途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
1.基金來源：4億1,566萬4千元，照列。
2.基金用途：4億1,408萬1千元，照列。
3.本期賸餘：158萬3千元，照列。
(三)解繳公庫：無列數。
(四)通過決議13項：
1.111年度「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基金」之「員額審查核配、役男報名甄選及成效管考計畫」、「役男入營訓練及權益計畫」、「役男管理及資訊系統維運計畫」及「一般行政管理計畫」分別編列「一般服務費」459萬元、3億5,346萬8千元、55萬4千元及163萬6千元，合計3億6,024萬8千元。

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基金111年度一般服務費預算表     單位：千元
	計畫名稱
	代理(辦)費
	外包費
	替代役待遇及給與
	合計

	(1)員額審查核配、役男報名甄選及成效管考計畫
	2,400
	2,190
	-
	4,590

	(2)役男入營訓練及權益計畫
	10,613
	2,577
	340,278
	353,468

	(3)役男管理及資訊系統維運計畫
	-
	554
	-
	554

	(4)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
	1,636
	-
	1,636

	合計
	13,013
	6,957
	340,278
	360,248


資料來源：111年度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基金附屬單位預算書
「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基金」之「一般服務費」109年度預算4億4,304萬4千元，決算數2億6,111萬3千元，執行率58.94%，預算執行不盡理想，主要為109年度82年次以前出生役男服役人數低於原預算編列人數，而83年次以後出生役男服役役期又比較短，以致替代役待遇及給與隨之減少。

「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基金」一般服務費預、決算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預算數(A)
	決算數(B)
	預、決算差異數
(C=B-A)
	執行率
(D=B/A)

	107
	1,172,929
	1,299,108
	126,179
	110.76

	108
	631,072
	646,022
	14,950
	102.37

	109
	443,044
	261,113
	-181,931
	58.94

	110
	440,645
	144,437
	-296,208
	32.78

	111
	360,248
	-
	-
	-


說　明：110年數據係截至8月底止。

資料來源：役政署提供。

執行率逐年降低，因此111年度是否有必要編列如此高額「一般服務費」，不無疑問。爰凍結「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基金」之「一般服務費」100萬元，俟內政部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改善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湯蕙禎　

連署人：王美惠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2.111年度「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基金」之「員額審查核配、役男報名甄選及成效管考計畫」編列601萬3千元，爰凍結10萬元，俟內政部就下列各案，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1)111年度內政部「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基金」編列601萬3千元辦理「員額審查核配、役男報名甄選及成效管考計畫」，鑒於107年曾發生研發替代役服役期間墜樓身亡事件，役政署定期辦理役男面對面諮詢輔導活動，107至109年度列冊關懷管理之役男分別為11人、14人及15人，合計40人。惟役政署109年度至110年度8月底止，未辦理不定期實地訪查，容有檢討改進空間。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內政部就提升研發替代役關懷輔導作為，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羅美玲　

連署人：湯蕙禎　王美惠　

(2)111年度「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基金」之「基金用途」編列4億1,408萬1千元，其中「員額審查核配、役男報名甄選及成效管考計畫」編列601萬3千元，役政署於107年度起，研發替代役資訊管理系統新增役男居住處所登錄功能，方便單位即時掌握新進役男服役生活狀況，增加役男社會支持。惟役政署109年度至110年度8月底止，未辦理不定期實地訪查，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內政部針對強化關懷諮商輔導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張宏陸　

連署人：湯蕙禎　王美惠　

3.111年度「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基金」之「基金用途」編列4億1,408萬1千元，其中「役男入營訓練及權益計畫」編列3億6,285萬3千元，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制度係運用兵役制度延攬人才投入產業，有效運用役男技術人力資源，滿足產業人才之多元需求。惟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役男甄選錄取率自104年度之81.11%，下降至110年度截至8月底役男甄選錄取人數1,908人，甄選錄取率為50.57%。爰凍結100萬元，俟內政部針對創造役男更多元化之錄用策進規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張宏陸　

連署人：湯蕙禎　王美惠　

4.111年度「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基金」編列「役男管理及資訊系統維運計畫」預算2,739萬2千元，略高於110年度2,726萬元，相較109年度決算數2,283萬2千元增加約500萬元。查係因應資訊系統相關防護作業及調整系統設定，以符相關資訊安全管理規範，爰請內政部應依行政院資安規定，有效強化資訊系統安全防護，完備資料庫保護，並確保役男個人資料不外洩，以維護役男權益。

提案人：莊瑞雄　

連署人：湯蕙禎　王美惠　

5.查111年度「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基金」項下「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擬購置電腦軟體，預算經費1,500萬元，計畫內容說明係為「因應資訊系統向上集中政策所需系統研發費用」；役政署允應依據行政院資安規定，審慎研議相關作為，俾有效強化資訊系統安全防護，完備資料庫保護，並確保役男個人資料不外洩，以維護役男權益。

提案人：莊瑞雄　

連署人：王美惠　湯蕙禎　

6.為提昇國家科技研發能力，鼓勵研究人才，健全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行政運作，內政部依「替代役實施條例」第60條之1第2項規定，設立「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基金」。

「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用人單位必須自役男分發之日起，至屆滿替代役役期之日止，該期間由用人單位繳納「研究發展費」為本基金收入來源。

以下問題：
(1)近年度廠商申請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員額意願降低：
自97年成立「研發替代役」制度以來，研發替代役員額申請受兵役政策影響，廠商申請家數，逐年下降。

廠商申請家數自106年度之728家，下降至109年度之308家；具核配資格廠商數自106年度之718家，下降至109年度之304家。連帶使需求員額數，也逐年下降。

自106年度之7,297人，下降至109年度3,191人；實際核配員額自106年度之6,780人，下降至109年度之3,140人。

下表可知，近年度廠商申請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員額意願降低。

廠商申請「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員額及核配情形表

單位：家：人；%

	年度
	廠商申請家數
	符合資格廠商家數
	申請

員額數
	具核配資格廠商數
	需求

員額數
	實際總核

配員額
	核配率

	106
	728
	718
	7,320
	718
	7,297
	6,780
	92.91

	107
	444
	440
	3,710
	440
	3,683
	3,545
	96.25

	108
	308
	299
	2,741
	299
	2,701
	2,101
	77.79

	109
	308
	304
	3,196
	304
	3,191
	3,140
	98.40


說　明：110年度（申請111年度）員額申請之廠商申請家數、符合資格廠商家數，因為刻正受理員額申請作業中，相關資料尚未公告。

資料來源：「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基金」提供。
(2)另外，近年度廠商申請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員額之「審查費收入」減少：
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基金審查費收入，107年度預算數450萬元，決算數270萬7千元；108年度預算數360萬元，決算數190萬4千元；109年度預算數300萬元，決算數182萬元，107至109年度執行率分別為60.16%、52.89%、60.67%，執行率僅六成上下，主要原因係配合兵役政策調整：83年次以後出生之役男，除了少數得以宗教及家庭因素申請服「一般替代役」外，全部回歸接受4個月常備兵役軍事訓練。107年起受理申請服「研發替代役」對象僅限82年次以前出生役男，上揭未役役男人數逐年減少，以致用人單位申請員額之意願、家數降低。另外，109年度開放83年次以後出生役男申請服「研發替代役」，役男役期較短（1年6個月），部分役男已服二階段軍事訓練，用人單位申請意願轉向觀望，以致執行情形未盡理想。

107至111年度廠商申請「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員額之審查費收入預、決算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預算數(A)
	決算數(B)
	預決算差異數
(C=A-B)
	執行率
(D=B/A)

	107
	4,500
	2,707
	1,793
	60.16

	108
	3,600
	1,904
	1,696
	52.89

	109
	3,000
	1,820
	1,180
	60.67

	110
	1,800
	-
	-
	-

	111
	1,680
	-
	-
	-


資料來源：「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基金」106至111年度預算書。

綜上，111年度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基金預算案編列審查費收入168萬元，近5年最低，審查費收入逐年降低，主要為廠商申請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員額意願低落，擔心未來可能出現基金「入不敷出」情形。因此，請內政部檢討「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基金」收支情形。

提案人：湯蕙禎　

連署人：王美惠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7.111年度「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基金」編列審查費收入168萬元，主要係廠商申請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員額之審查費，較110年度預算數180萬元減少12萬元（6.67%）。查該基金審查費收入107年度預算數450萬元，決算數270萬7千元，預、決算差異數179萬3千元；108年度預算數360萬元，決算數190萬4千元，預、決算差異數169萬6千元；109年度預算數300萬元，決算數182萬元，預、決算差異數118萬元，107至109年度執行率分別為60.16%、52.89%及60.67%，近年執行情形未盡理想，主要為廠商申請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員額意願降低，內政部應研謀改善策略，以資因應。
提案人：鄭天財Sra Kacaw李德維　林文瑞　翁重鈞　

8.為提昇國家整體產業經濟實力，有效運用役男人力資源，促進產業研發能量及競爭力。內政部役政署以「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基金」協助「研發及產業儲訓替代役」役男提早進入產業界工作。

「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基金」役男103至109年度取得專利數3,665件、發明數3,210件及發表論文數4,873篇，專利數由103年度之606件，減少至109年度之346件，減少260件；發明數由103年度502件，減少至109年度之320件，減少182件；論文數自103年度之1,149篇，減少至109年度之362篇，減少787篇，整體專利、發明數年年減少，內政部役政署應研議提高研發量能，以有效運用役男技術人力資源。

「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役男專利、發明、論文明細表
單位：件
	年度
	專利
	發明
	論文
	合計

	103
	606
	502
	1,149
	2,257

	104
	628
	524
	1,063
	2,215

	105
	654
	571
	689
	1,914

	106
	537
	480
	592
	1,609

	107
	438
	384
	531
	1,353

	108
	456
	429
	487
	1,372

	109
	346
	320
	362
	1,028

	合計
	3,665
	3,210
	4,873
	11,748


資料來源：役政署提供。

綜上，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專利及發明數年年減少，爰請內政部役政署檢討。

提案人：湯蕙禎　

連署人：王美惠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9.111年度「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基金」辦理「員額審查核配、役男報名甄選及成效管考計畫」編列預算601萬3千元。

用人單位及役男因研發計畫變更、組織變革及其他健康狀況等因素，得檢具函文及相關具體事證資料申請釋出，由「內政部役政署」審查後，依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役男轉調與改服作業規定處理。

另外，役男轉調作業期間，依役男意願開放其個人基本資料，提供其他用人單位進行洽談及申請接收進用，並給予必要之協助及諮詢服務。103至110年度8月底用人單位申請釋出轉調案件及人數累計數分別為1,283件及2,275人次，其中同意役男於2個月內轉調至其他用人單位人數1,561人次，占比68.62%；核定役男得依專長自覓新用人單位人數642人次，占比28.22%。

「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役男釋出及轉調情形明細表

單位：件；人次

	年度
	釋出

轉調

案件數
	釋出

轉調

人數
	同意役男於轉調至其他用人單位人數
	核定役男得依專長自覓新用人單位

人數
	核定留任原單位人數
	自行

撤回

申請

人數
	審查中

人數

	103
	117
	307
	248
	33
	25
	1
	0

	104
	122
	274
	217
	56
	0
	1
	0

	105
	185
	335
	193
	116
	9
	17
	0

	106
	194
	336
	218
	111
	4
	3
	0

	107
	241
	400
	291
	101
	6
	2
	0

	108
	238
	347
	222
	124
	1
	0
	0

	109
	128
	157
	87
	70
	0
	0
	0

	110
	58
	119
	85
	31
	2
	0
	1

	合計
	1,283
	2,275
	1,561
	642
	47
	24
	1

	占釋出轉調人數之比率(%)
	68.62
	28.22
	2.07
	1.05
	0.04


說明：110年數據係截至8月止。
資料來源：役政署提供。
但是，107年在桃園某科技公司「服研發替代役」發生役男墜樓身亡案件。因此，內政部役政署107年度起於「研發替代役資訊管理系統」新增「役男居住處所登錄」功能，以方便用人單位了解關心新進役男服役生活，截至110年度8月底計有3,892位現役役男全數完成居住處所登錄。並定期辦理役男面對面諮詢輔導活動，配合心理諮商輔導機制轉介輔導，107至109年度列冊關懷管理之役男分別為11人、14人、15人，合計40人，但是，內政部役政署109年度至110年度8月底止，卻未辦理不定期實地訪查，有檢討改進空間。

為防止又發生研發替代役男不適應情形，役政署應強化關懷諮商輔導，俾瞭解役男服役狀況及其問題，以協助解決問題。

提案人：湯蕙禎　

連署人：王美惠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10.根據「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基金」資料顯示，111年度預算案辦理「員額審查核配、役男報名甄選及成效管考計畫」編列601萬3千元，有鑑於107年發生役男服研發替代役期間墜樓身亡，役政署107年度起於研發替代役資訊管理系統新增役男居住處所登錄功能，方便暸解關心新進役男服役生活，增加役男社會支持，截至110年度8月底計有3,892位現役役男全數完成居住處所登錄。並定期辦理役男面對面諮詢輔導活動，配合心理諮商輔導機制轉介輔導，107至109年度列冊關懷管理之役男分別為11人、14人及15人，合計40人，但役政署109年度至110年度8月底止，未辦理不定期實地訪查，有檢討改進空間，爰請役政署針對役男列冊關懷管理業務進行檢討，強化關懷行動及即時轉介諮商輔導，俾瞭解役男服役狀況及其問題，以協助役男解決問題。

提案人：吳琪銘　

連署人：湯蕙禎　王美惠　

11.根據「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基金」轉調及輔導情形，103至110年度8月底用人單位申請釋出轉調案件及人數累計數分別為1,283件及2,275人次，其中同意役男於2個月內轉調至其他用人單位人數1,561人次，占比68.62%；核定役男得依專長自覓新用人單位人數642人次，占比28.22%；核定留任原單位人數47人次，占比2.07%；自行撤回申請24人，占比1.05%；審查中1人，占比0.04%。可見不適服現役之役男轉調之人數不少。

另107年發生某科技公司服研發替代役服役期間墜樓身亡。經查役政署107年度起於研發替代役資訊管理系統新增役男居住處所登錄功能，方便用人單位暸解與關心新進役男服役生活，增加役男社會支持，截至110年度8月底計有3,892位現役役男全數完成居住處所登錄。並定期辦理役男面對面諮詢輔導活動，配合心理諮商輔導機制轉介輔導，107至109年度列冊關懷管理之役男分別為11人、14人及15人，合計40人，惟役政署109年度至110年度8月底止未辦理不定期實地訪查，實有檢討改進空間。

請內政部積極強化針對役男提供團體關懷諮商輔導活動，並提出具體作法及規劃期程，以協助役男適應職場，並於2個月內提供書面報告予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提案人：王美惠　

連署人：湯蕙禎　羅美玲　

12.為提昇國家整體研發能力，鼓勵研究發展人才，健全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行政管理運作等事項，內政部爰依替代役實施條例第60條之1第2項規定，設立「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基金」。

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制度，係運用兵役制度延攬人才投入產業，開放專科學校以上畢業役男得申請至民間產業從事技術服務工作，以有效運用役男技術人力資源，滿足產業人才之多元需求。故「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基金」111年度辦理「役男入營訓練及權益計畫」編列3億6,285萬3千元。

經查役政署各年度辦理役男報名及錄取作業，係配合替代役基礎訓練容量及我國大專院校學制，參考往年役男實際入營狀況及實施人數，107至109年度研發替代役錄取人數介於662人至2,608人之間；實際報到人數介於577人至2,396人。又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役男甄選錄取率自104年度之81.11%，下降至109年度之54.66%，110年度截至8月底役男報名人數3,773人，甄選錄取人數1,908人，甄選錄取率僅50.57%，惟截至110年底已提升至63.3%。

「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基金」近年積極推動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制度，提供役男多元服役選擇，使役男所學專長不因服役而中斷，該基金協助具有甄選資格之役男參加甄選，以提高媒合成功之機率，請內政部針對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役男獲錄用率研議具體作為，以創造役男更多元化之錄用機會，並於2個月內提供書面報告予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提案人：王美惠　

連署人：湯蕙禎　羅美玲　

13.111年度「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基金」之「役男入營訓練及權益計畫」編列預算3億6,285萬3千元，較110年度預算數4億4,326萬7千元，減少8,041萬4千元，減幅18.14%。主要原因在於「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基金」，近年積極推動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制度，提供役男多元服役選擇，使役男所學專長不因服役而中斷，該基金並協助具有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役男甄選資格之役男參加甄選，以提高媒合成功之機率，惟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役男甄選錄取率自104年度之81.11%，下降至109年度之54.66%，110年度截至8月底役男報名人數3,773人，甄選錄取人數1,908人，甄選錄取率為50.57%，主管機關實應進一步探究其原因並研議改善，以創造役男更多元化之錄用機會。

提案人：鄭天財Sra Kacaw李德維　林文瑞　翁重鈞　

主席：保留協商。

宣讀五、特別收入基金－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部分。

五、特別收入基金－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
(一)業務計畫：應依據基金來源與用途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
1.基金來源：195萬2千元，照列。
2.基金用途：1,801萬9千元，照列。
3.本期短絀：1,606萬7千元，照列。
(三)解繳公庫：無列數。
(四)通過決議8項：
1.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金發給辦法第3條規定：「依本條例第4條第1項第2款規定發給之受傷、失能醫療、住院及復健安全金」，近年度因執行勤務遭受歹徒暴力攻擊受傷等發生件數自103年度之6件6人，增加至109年度之18件18人。爰建請內政部研議儘速核發安全金之機制，並針對即時並擴大照護受傷執勤人員之規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張宏陸　

連署人：湯蕙禎　王美惠　

2.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皆為高危勞、高壓力之工作，因遭受歹徒攻擊、執行救災（難）救護、處理交通事故現場發生意外、一般勤務意外之因公殉職事件卻日益增加，內政部應積極提高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之待遇並補足人力，加強勤務安全、即時汰換新式裝備，減少執行勤務時人員傷亡，對於執勤人員傷殘者或死亡者之遺族，應依案情判定時程差異，儘速依規定核發安全金，並予以公傷殘者即時照護。
近年因執行勤務死亡發生件數及核發遺族安全金件數統計表
單位/千元

	年度
	遭受歹徒暴力攻擊死亡
	執行救災(難)、救護死亡

	
	案
件
數
	人數
	核發次數
	核發金額
	案件數
	人數
	核發次數
	核發金額

	106
	-
	-
	-
	-
	1
	1
	1
	3,000

	107
	-
	-
	-
	-
	8
	8
	8
	24,000

	108
	2
	2
	2
	6,000
	6
	6
	6
	18,000

	109
	-
	-
	-
	-
	-
	-
	-
	-

	110
	-
	-
	-
	-
	1
	1
	1
	3,000

	年度
	處理交通事故現場
發生意外致死亡
	其他一般勤務發生意外死亡

	
	案
件
數
	人數
	核發次數
	核發金額
	案件數
	人數
	核發次數
	核發金額

	106
	1
	1
	1
	3,000
	5
	5
	5
	5,000

	107
	2
	2
	2
	6,000
	3
	3
	3
	3,000

	108
	1
	1
	1
	3,000
	-
	-
	-
	-

	109
	-
	-
	-
	-
	4
	4
	4
	4,000

	110
	-
	-
	-
	-
	3
	3
	3
	3,000


提案人：鄭麗文　李德維　鄭天財Sra Kacaw

翁重鈞　　　　　

3.為保障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就醫就養權利及激勵士氣，並建立管理與運作機制，爰設置「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提供有因公執行勤務受傷或死亡者，對其醫療、住院、復健或遺族生活提供相關補助。

經查近年度因執行勤務遭受歹徒暴力攻擊受傷等發生件數自103年度之6件6人，增加至109年度之18件18人，增加12件12人，增加2倍；103至109年度核發金額介於11萬2千元至81萬2千元，以106年度14件核發金額81萬2千元最多。

又109年度因執行勤務遭受歹徒暴力攻擊受傷等發生件數較108年度4件大幅增加至18件。考量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等，暴露在高風險的執勤環境下，警政署應確保並兼顧相關人員的健康及人身安全，避免中斷維護治安及勤務工作，讓第一線執行人員無後顧之憂。

為保障相關執勤人員，警政署應檢討具體作法以降低人員受攻擊之案件發生，以確保人身安全。此外，該基金管理會應儘速依規定核發安全金，以即時照護受傷之執勤人員，並於2個月內提供書面報告予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提案人：王美惠　

連署人：湯蕙禎　羅美玲　

4.「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設置管理條例」第4條規定：「本基金之運用範圍如下：一、執行勤務死亡其遺族生活之安全金。二、執行勤務受傷、失能醫療、住院及復健之安全金。三、執行勤務之其他生活、急難救助安全金。」
近年度因執行勤務遭受歹徒暴力攻擊受傷等發生件數自103年度之6件6人，增加至109年度之18件18人；103至109年度核發金額介於11萬2千元至81萬2千元。

惟109年度因執行勤務遭受歹徒暴力攻擊受傷等發生件數高達18件，較過去大幅增加。爰建請內政部儘速依規定核發安全金，以即時照護受傷之執勤人員。

提案人：羅美玲　

連署人：湯蕙禎　王美惠　

5.111年度「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編列「執行勤務受傷人員醫療計畫」預算295萬5千元，較110年度預算數338萬6千元，減少43萬1千元（12.73%）。經查：警務人員近年度因執行勤務遭受歹徒暴力攻擊受傷等發生件數，自103年度之6件6人，增加至109年度之18件18人，增加12件12人，增加2倍；103至109年度核發金額介於11萬2千元至81萬2千元，以106年度核發金額最多，惟109年度因執行勤務遭受歹徒暴力攻擊受傷等發生件數較108年度大幅增加，應儘速依規定核發安全金，以即時照護受傷之執勤人員。
提案人：鄭天財Sra Kacaw李德維　林文瑞　

翁重鈞　　　　　

6.111年度「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於「一般行政管理計畫」項下編列用人費用2萬4千元，係為支付該基金管理會外聘委員6人之出席費，與110年度預算案數相同，每人每次出席2千元。

經查該基金管理會，依該基金設置管理辦法第6條之規定，其任務包括基金收支、保管、運用、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基金運用執行情形之考核等事項。依同管理辦法第9條之規定，管理會每年開會1次，惟103、106、109及110年度截至8月底並未召開會議，與該辦法所規定之每年開會1次不符，且近年度委員出席率平均為69.52%，出席情形未盡理想，恐不利基金決策與業務運作。

請內政部針對該基金管理會出席率偏低，提出檢討與改進作法，避免影響基金正常運作與功能之發揮，並於2個月內提供書面報告予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提案人：王美惠　

連署人：湯蕙禎　羅美玲　

7.為保障警察、消防、海巡、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就醫就養權利及激勵士氣，內政部民國96年設置「警察消防海巡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以下簡稱「警民基金」），並自97年度起編列預算。之後又將內政部移民署執行查察、收容、逮捕、戒護、移送、強制驅逐之值勤人員納入，98年修正為「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設置管理條例」。
111年度「警民基金」預算編列基金來源195萬2千元，基金用途1,801萬9千元，收支相抵後短絀1,606萬7千元。

111年度「警民基金」之「一般行政管理計畫」項下編列「用人費用」2萬4千元，是支付管理會外聘委員6人之出席費用，每人每次出席2千元。

「警民基金」設有基金管理會。依「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設置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第6條：處理基金收支、保管、運用、審議年度預算及決算、基金運用執行情形等。主要係受理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中勤務人員及協勤民力，有因公執行勤務受傷或死亡者，對其醫療、住院、復健或遺族生活提供安全金事項之審核，依該「管理辦法」第9條之規定，管理會每年開會1次，但是103、106、109、110年度截至8月並未召開會議，與管理辦法所規定之每年開會1次不符，且近年度委員出席率平均為69.52%，出席情形不盡理想，不利「警民基金」決策與業務運作。
警民基金管理會委員出席情形表                       單位：人；%

	年度
	開會日期
	應出席人數
	實際出席人數
	出席率

	103年度
	未開會
	-
	-
	-

	104年度
	3月13日
	15
	11
	73.33

	
	5月13日
	15
	9
	60.00

	
	11月20日
	15
	10
	66.67

	105年度
	2月4日
	15
	11
	73.33

	106年度
	未開會
	-
	-
	-

	107年度
	4月17日
	15
	9
	60.00

	
	10月31日
	15
	11
	73.33

	108年度
	11月18日
	15
	12
	80.00

	109年度
	尚未開會
	-
	-
	-

	110年度
	尚未開會
	-
	-
	-

	合  計
	-
	105
	73
	69.52


說　　明：110年數據係截至8月底止。

資料來源：警政署。

爰請內政部檢討基金額度及補助情形、警民基金管理會過去之開會次數及出席情形，未來須符合「管理辦法」之規定每年定期開會，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改善報告。

提案人：湯蕙禎　

連署人：王美惠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8.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管理會（下稱管理會）負責基金收支、保管、運用、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依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設置管理辦法第9條規定，管理會每年應開會1次，惟民國103、106、109及110年度截至8月底並未召開會議，與該管理辦法所規定之每年開會1次不符，且近年度委員出席率平均為69.52%，出席情形未盡理想。為使基金決策與業務運作符合法制，爰請內政部督促管理會檢討改進，並於2個月內提出具體策進之書面報告。
提案人：賴香伶　

連署人：鄭天財Sra Kacaw李德維　翁重鈞　

主席：保留協商。

宣讀六、特別收入基金－國土永續發展基金部分。

六、特別收入基金－國土永續發展基金
(一)業務計畫：應依據基金來源與用途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
1.基金來源：94億8,140萬5千元，照列。
2.基金用途：2億9,445萬9千元，照列。
3.本期賸餘：91億8,694萬6千元，照列。
(三)解繳公庫：無列數。
(四)通過決議4項：
1.111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之「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編列2億9,435萬9千元，爰凍結100萬元，俟內政部就下列各案，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1)111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於「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編列2億9,435萬9千元，經查，國土計畫法應訂子法共計22項，迄至110年8月底止已完成13項，預定於113年6月底前全數完成。惟其中「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水電事業機構附徵及罰鍰提撥辦法」、「國土計畫土地違規使用檢舉獎勵辦法」、「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辦法」及「屬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土地使用認定標準」等4項子法預計於109年度完成，至今仍在辦理當中。為加速立法進度，俾利基金業務推動及各縣市辦理國土計畫，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內政部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羅美玲　

連署人：王美惠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2)111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之「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編列2億9,435萬9千元，惟國土永續發展基金109年度及110年至8月底止，預算執行率雖較前3年度提升，惟仍未達八成，且查內政部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管理會第12次會議紀錄所指，作業單位允應確實掌控辦理進度，提高預算執行率；另內政部依法應訂國土計畫法相關子法共計22項，截至110年11月底，尚有9項未完成，允應積極辦理。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內政部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張宏陸　

連署人：湯蕙禎　王美惠　

(3)111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於「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項下編列委託調查研究費1億6,360萬元，係辦理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後配套機制、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輔導機制，以及國土計畫相關專題之委託辦理經費。經查國土計畫委託調查研究案件辦理情形，106年度至110年8月底止簽約件數41件，已結案件數20件，其中108年度4件，109年度5件，顯示預算執行尚欠理想，年代久遠無法結案。為督促預算有效運作，爰此，凍結該項預算，俟內政部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吳琪銘　

連署人：王美惠　湯蕙禎　

(4)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編列委託調查研究費，係辦理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後配套機制、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輔導機制，以及國土計畫相關專題之委託辦理經費。
經查國土計畫委託調查研究迄至110年8月底止，尚有108及109年度已簽約案件待完成，106年度至110年8月底止簽約件數41件，已結案件數20件，辦理中件數21件，其中108年度4件，109年度5件，合計9件，顯示部分案件辦理時間頗長，應積極辦理。另111年度預算編列1億6,360萬元，高出110年度預算數28%，且超過109年度決算數2.3倍，增幅頗大，且109年度預算執行率僅81.08%，應視實際預算需求檢討是否有增列預算之必要。

國土計畫係我國管轄之陸域及海域所訂定引導國土資源保育及利用之空間發展計畫，亦為國家公園計畫及都市計畫之上位計畫，故內政部應針對委託案件辦理進度檢討結案比率過慢之情形，並應衡酌以前年度執行量能覈實編列預算數。爰此凍結該項預算，俟內政部以共同落實國土永續發展目標，提出檢討改善作法與具體規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王美惠　

連署人：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湯蕙禎　

(5)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編列補（協）助政府機關（構）費，係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委託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執行違規查處作業、原住民族部落現況調查及溝通等經費。配合「國土計畫法」第45條規定，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作業期程展延2年，故營建署應督促直轄市、縣（市）政府，於114年4月底前完成各該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劃設作業並公告實施。
經查營建署補助22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作業經費，迄至110年8月底止已核定經費共1億5,637萬元，已撥付9,186萬2千元，占核定補助款之比率僅58.74%。據營建署說明，將持續召開功能分區研商會議督促直轄市、縣（市）政府儘速請領補助款項；並確實掌握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實際辦理情形。
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作業攸關各直轄市、縣（市）分區分類土地使用管制、人民財產權益等問題，為達成國土實質管制成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推動國土規劃需審慎執行並落實民眾參與。另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作業為國土計畫實施重要項目之一，營建署應積極督促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積極辦理各該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劃設作業，俾於法定時程公告。爰此凍結該項預算，俟內政部針對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作業執行情形提出檢討改善作法與具體期程規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王美惠　

連署人：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羅美玲　

2.為因應氣候變遷，確保國土安全，保育自然環境與人文資產，促進資源與產業合理配置，強化國土整合管理機制，並復育環境敏感與國土破壞地區，追求國家永續發展，爰制定「國土計畫法」，依土地資源特性、環境容受力及地方發展需求，研訂各級國土計畫及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建立土地使用秩序，引導國土保育與發展，依據國土計畫法第44條之規定，內政部設置國土永續發展基金。

全國國土計畫已於107年4月30日完成公告，依據國土計畫法第45條第2項規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於110年4月30日一併公告實施。經查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審議作業辦理情形，雖18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經內政部核定皆於法定期程內完成公告，惟國土計畫法應訂子法共計22項，迄至110年8月底止已完成13項，仍有9項未完成，完成比率僅59%。
為避免影響基金業務推動及直轄市、縣（市）後續工作之進行，請營建署積極完成國土計畫應訂子法之法制作業並提出相關期程規劃，於1個月內提供書面報告予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提案人：王美惠　

連署人：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湯蕙禎　

3.111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之「國庫撥充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編列撥補國土永續發展基金94億7,199萬2千元，用於該基金辦理國土計畫政策等經費。

依「國土計畫法」第44條規定，營建署106至109各年度撥補「國土永續發展基金」：1億2,734萬5千元、1億2,016萬8千元、9,739萬3千元、9,154萬9千元，110年度預算撥補9,154萬9千元、截至110年8月底實際撥補4,577萬5千元，111年度預算案編列有94億7,199萬2千元。
營建署各年度撥補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預算數
	決算數
	執行率

	106
	127,345
	127,345
	100%

	107
	120,168
	120,168
	100%

	108
	97,393
	97,393
	100%

	109
	91,549
	91,549
	100%

	110
	91,549
	45,775
	50.00%

	111
	9,471,992
	–
	–


資料來源：營建署。110年度決算數為截至110年8月底執行數。

「國土計畫法」為我國空間規劃及土地使用管制之重要依據，「國土永續發展基金」自106年度成立以來，配合全國國土計畫、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及國土功能分區圖之法定期程及政策方向，編列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相關工作經費，但是因各地方政府延後提案期限等因素，以致該基金106至109年度支出預算執行率各為25.09%、50.39%、56.80%、72.20%，110年度截至8月底支出預算執行率也僅53.88%，預算執行率不理想。
「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支出執行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預算數
	決算數
	執行率
	執行落後原因

	106
	126,757
	31,797
	25.09%
	主要係因該年度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經費，配合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進度，延後提案期限，致無法納入該年度執行數所致。

	107
	120,168
	60,548
	50.39%
	主要係因該年度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作業經費，配合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進度，延後提案期限，致無法納入該年度執行數所致。

	108
	97,393
	55,316
	56.80%
	主要係因該年度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作業經費，配合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進度，延後提案期限，致無法納入該年度執行數所致。

	109
	137,011
	98,921
	72.20%
	主要係因該年度補助地方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經費，配合國土計畫法修法時程，延後直轄市、縣（市）政府提案期限，致無法納入該年度執行數所致。

	110
	203,647
	109,733
	53.88%
	主要係因本年度各地方政府部分委辦案刻正研議委辦工作項目及辦理招、決標作業，尚未達撥款條件所致。

	111
	294,459
	–
	–
	


資料來源：營建署。110年度決算數為截至110年8月底執行數。

爰請內政部研議改善「國土永續發展基金」執行率低落問題，於3個月內提出書面報告，送交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提案人：湯蕙禎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連署人：王美惠　

4.為因應氣候變遷，確保國土安全，保育自然環境與人文資產，促進資源與產業合理配置，強化國土整合管理機制，並復育環境敏感與國土破壞地區，追求國家永續發展，台灣業已制定「國土計畫法」，以依土地資源特性、環境容受力及地方發展需求，研訂各級國土計畫及劃設國土功能分區。為尊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領域及智慧，國土計畫法規定原住民族土地得擬定特定區計畫或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但國土永續發展基金106至109年度預算執行率分別為25.09%、50.39%、56.80%及72.20%，110年度迄至8月底分配預算執行率僅53.88%，不利原住民族土地鄉村地區劃設工作之推動。內政部應會同原住民族委員會、直轄市、縣（市）政府等有關機關，積極推動原住民族土地鄉村地區劃設工作相關作業，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辦理情形書面報告。
提案人：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王美惠　

管碧玲　　　　　

主席：保留協商。

宣讀乙、原住民族委員會主管一、作業基金－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部分。

乙、原住民族委員會主管
一、作業基金－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
(一)業務計畫：應依據業務收支、轉投資、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
1.業務總收入：18億6,263萬7千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31億7,210萬1千元，照列。
3.本期短絀：13億0,946萬4千元，照列。
(三)解繳公庫淨額：無列數。
(四)轉投資計畫：無列數。
(五)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無列數。
(六)國庫增撥基金額：無列數。
(七)通過決議12項：
1.111年度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預算「管理及總務費用」，共編列339萬元。其中「旅運費」編列59萬1千元，然因考量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對於111年度影響仍不明，可預期赴國外地區考察開會，仍有相當風險，為督促預算有效運作，爰此，凍結59萬1千元，俟原住民族委員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吳琪銘　

連署人：王美惠　羅美玲　

2.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計畫105年度預算編列14億元，106至111年度預算均編列21億元，由原住民族委員會單位預算與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負擔各半，撥充至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執行。惟經查，因地方政府於每年4月底前受理民眾申請，至實際撥付期間主要落於每年7至11月間，致使影響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計畫之預算執行。爰此，建請原住民族委員會督請地方政府優化行政程序以期縮短撥款時間，並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王美惠　莊瑞雄　　　　　

3.根據原住民族就業狀況調查統計，原住民族失業者在找尋工作過程中，主要遭遇困難以「本身技術不合」比率最高，原住民族委員會實需針對族人因本身專業技能不足，工作被取代性高，或難以推介媒合就業等提供必需之協助。惟，國內尚沒有依據就業服務法第12條的規定設置原住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致使原住民族人無法適時得到職訓或就業上的幫助。請原住民族委員會會同勞動部及地方政府盤點所屬就業服務能量，研議設置原住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王美惠　莊瑞雄　　　　　

4.為協助原住民族社會發展，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8條規定設有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並辦理原住民族事業貸款等原住民貸款業務。惟經查，原住民族委員會日前雖已修正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業務處理要點，針對原住民族事業貸款中之從事農、林、漁、牧業者提高周轉金最高額度500萬元、資本支出最高額度5,000萬元，合計5,500萬元之貸款額度，但對於其餘依法成立之公司等最高額度只有2,500萬元，實不符原住民族人發展事業所需。另「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雖然在全國共112家服務據點可供申貸，但僅限於合作金庫、土地銀行、高雄銀行、農會及漁會等金融機構，也讓族人申貸不易，更突顯原鄉地區金融資源的缺乏。爰此，建請原住民族委員會全盤檢討提高原住民族事業貸款各項貸款額度並拓展與金融機構的合作，以充實原鄉金融資源與服務，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王美惠　莊瑞雄　　　　　

5.為促進原住民族就業權益以及保障生活無虞，原住民族就業基金編列各項補助、獎勵及就業訓練計畫等，原住民族失業率已逐漸降低並有明顯改善，惟家庭收入面向之改善幅度仍待加強。爰建請原住民族委員會針對改善原住民族家庭經濟評估，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張宏陸　

連署人：王美惠　湯蕙禎　

6.111年度原住民族就業基金編列補助辦理培育原住民族社會工作人員建構原住民族家庭支持系統計畫1億0,900萬元；經查，106至109年度部分地區應設置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以下稱原家中心）而未設置，或雖已設置原家中心卻中斷營運，不利於社福服務提供之持續性及穩定性。查，依原住民族委員會所訂設置基準，109年度應設置68家，但屏東滿州鄉及臺北市都會區，從106年至今都未設置；另查，109年度有25個原家中心諮詢量次未達年度目標，有42個原家中心個案服務量次未達年度目標。依該計畫實施內容及執行要領，每名社工員全年度提供至少180案諮詢服務，個案管理部分，每名社工員全年度至少服務30案，顯見原住民族委員會並未落實督考及評鑑等督導機制，顯有改善進步之處。爰請原住民族委員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改善報告。
提案人：莊瑞雄　王美惠　湯蕙禎　

7.原住民族委員會自109年4月開始辦理「推動原住民族傳統醫療知識復振計畫」，計畫預計在111年2月28日結束，經費總計1,290萬元。該計畫下「收錄原住民族傳統醫療知識相關文獻及建立索引」迄今執行率68.6%，又「辦理部落推廣人才教育訓練班」目標值為150人，迄今執行率0%，「獎補助研究原住民族傳統醫療相關主題計畫」目標值為8件，迄今執行率也為0%。顯見原住民族委員會並未積極辦理原住民傳統知識復振相關計畫，爰要求原住民族委員會重新檢視該計畫之內容及方向，並於1個月內提出檢討及執行策略報告。

提案人：張宏陸　

連署人：王美惠　湯蕙禎　陳　瑩　

8.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下稱：綜發基金）設置宗旨之一，係為協助原住民就其從事發展經濟事業因而資金需要者，提供各項融資，以籌應資金自立創業，藉以協助原住民經濟社會健全發展，改善其生活。
然，綜發基金之貸款業務短絀逐年增加，基金整體貸款業務金額亦逐年攀升，截至110年7月底止，貸款餘額24億餘元，逾期放款比率已達8.38%，遠高於本國銀行，其中微型經濟活動貸款件數8,669件，貸款金額10億2,986萬餘元，逾放比更高達12.17%，已經超過該基金必須暫停受理是項貸款申請的逾放比率標準。允宜就提高授信品質及解決逾期放款等問題妥謀善策，以維基金財務健全。

提案人：莊瑞雄　王美惠　湯蕙禎　

9.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辦理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計畫及原住民保留地造林貸款利息補貼等所需經費，以補償原住民身分之所有權人或合法使用人之權益，爰建請原住民族委員會督請地方政府增進運作效率並優化申請撥款程序，並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張宏陸　

連署人：王美惠　湯蕙禎　

10.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8條規定「政府應設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辦理原住民族經濟發展業務。」惟禁伐補償是法律限制原住民族利用原住民保留地，給予的損失補償，其性質非屬促進原住民族經濟發展，故禁伐補償預算編列支用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係有違原住民族基本法規定。

復依預算法第4條第1項第2款第4目規定，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係「凡付出仍可收回」的作業基金，惟禁伐補償金卻是「一旦支出便無法回收」，故禁伐補償經費支用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顯已違反預算法規定。

查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條例第3條第2項規定保留地禁伐補償事宜，由「主管機關」編列預算交「執行機關」辦理，故禁伐補償預算不應由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編列。爰要求原住民族委員會應向行政院爭取公務預算編列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費，不應再由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支出預算，以求適法。

提案人：鄭天財Sra Kacaw李德維　翁重鈞　

11.111年度原住民族就業基金於「行銷及業務費用」項下編列補助、獎勵、委託及各項促進原住民族就業支出8億0,499萬9千元，主要辦理：原住民職業訓練計畫、原住民就業服務人員計畫、補助建構原住民族家庭支持系統以及獎勵原住民取得技術士證照等經費。
經查，原住民族平均勞動力人數約在28萬人上下，平均失業率在主管機關努力改善下，已經從98年度的8.08%逐年改善至109年的3.98%，與全體民眾的失業率差距都能維持在0.2%-0.3%；然，依106年臺灣原住民族經濟狀況調查資料顯示，原住民族家庭年平均收入僅為我國全體家庭平均收入的63.29%，就家庭收入面來看，原住民族仍處於弱勢。而原住民族低收入戶占比也明顯高於全體家庭，仍舊需要主管機關持續關注改善。

綜上，原住民族委員會宜針對上開情形研謀改善，俾有效保障原住民族就業及工作權益，並改善其社經狀況。

提案人：莊瑞雄　王美惠　湯蕙禎　

12.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8條規定：政府應設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辦理原住民族經濟發展業務、輔導事業機構、住宅之興辦、租售、建購及修繕業務。惟查「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5條規定，本基金之用途如下：一、原住民貸款業務。二、原住民信用保證業務。三、天然災害原住民住宅重建專案貸款。四、住宅之興辦、租售、建購及修繕。五、人體研究計畫目標群體之健康醫療照護或其他相關用途支出。六、原住民族土地內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保育、學術研究與限制原住民族利用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之回饋或補償支出。七、原住民族地區溫泉資源開發、經營、利用之規劃、輔導及獎勵支出。八、促進原住民族或部落文化發展支出。九、原住民族就業基金支出。十、管理及總務支出。十一、其他有關支出。按上開辦法所訂定之基金用途，部分條款不符「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8條之規定，爰要求原住民族委員會應於6個月內修正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以求適法。
提案人：李德維　翁重鈞　林文瑞　

內政委員會審查結果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內政委員會張召集委員宏陸、鄭召集委員天財Sra Kacaw出席說明。



